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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2150 號   

 

案由：本院委員林楚茵等 23 人，有鑑於我國自 2006 年起法制化獨

立董事制度，獨立董事依法應具備專業知識，於執行業務範

圍內應保持獨立性，不得與公司有直接或間接之利害關係。

雖依現行法令獨立董事有單獨召集股東會的權限，但獨立董

事藉股東會召集權參與公司經營權角力現象層出不窮，引發

獨立董事不夠「獨立」之質疑。在公司董事會消極不召開股

東會或審計委員會認定為公司利益而有必要之情形下，修正

由審計委員會為主體發揮監察功能召集股東會。爰擬具「證券

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有鑑於單一獨立董事藉股東會召集權參與公司經營權角力現象，影響公司正常營運並引發

社會大眾疑慮之情形時有所聞，故公司法監察人職權之行使方式應由審計委員會或獨立董

事個別成員行使容有檢討之必要。 

二、在公司董事會消極不召開股東會或審計委員會認定為公司利益而有必要之情形下，修正由

審計委員會為主體發揮監察功能召集股東會。 

 

提案人：林楚茵   

連署人：張宏陸  洪申翰  趙天麟  蘇震清  林宜瑾  

羅致政  王美惠  邱議瑩  蔡易餘  劉建國  

羅美玲  吳玉琴  沈發惠  陳靜敏  莊競程  

陳培瑜  林靜儀  林俊憲  林昶佐  王定宇  

范 雲  陳秀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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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四條之四 已依本法發行

股票之公司，應擇一設置審

計委員會或監察人。但主管

機關得視公司規模、業務性

質及其他必要情況，命令設

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

其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審計委員會應由全體獨

立董事組成，其人數不得少

於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

，且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

財務專長。 

審計委員會除董事會不

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外

，得為公司利益，於必要時

，召集股東會。 

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者

，本法、公司法及其他法律

對於監察人之規定，於審計

委員會準用之。 

公司法第二百條、第二

百十三條至第二百十五條、

第二百十六條第一項、第三

項、第四項、第二百十八條

第一項、第二項、第二百十

八條之一、第二百十八條之

二第二項、第二百二十三條

至第二百二十六條、第二百

二十七條但書及第二百四十

五條第二項規定，對審計委

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準用之

。 

審計委員會及其獨立董

事成員對前二項所定職權之

行使及相關事項之辦法，由

主管機關定之。 

審計委員會之決議，應

有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之同意。 

第十四條之四 已依本法發行

股票之公司，應擇一設置審

計委員會或監察人。但主管

機關得視公司規模、業務性

質及其他必要情況，命令設

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

其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審計委員會應由全體獨

立董事組成，其人數不得少

於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

，且至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

財務專長。 

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者

，本法、公司法及其他法律

對於監察人之規定，於審計

委員會準用之。 

公司法第二百條、第二

百十三條至第二百十五條、

第二百十六條第一項、第三

項、第四項、第二百十八條

第一項、第二項、第二百十

八條之一、第二百十八條之

二第二項、第二百二十條、

第二百二十三條至第二百二

十六條、第二百二十七條但

書及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二項

規定，對審計委員會之獨立

董事成員準用之。 

審計委員會及其獨立董

事成員對前二項所定職權之

行使及相關事項之辦法，由

主管機關定之。 

審計委員會之決議，應

有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之同意。 

一、我國自 2006 年起法制化

獨立董事制度，獨立董事依

法應具備專業知識，於執行

業務範圍內應保持獨立性，

不得與公司有直接或間接之

利害關係。雖依現行法令獨

立董事有單獨召集股東會的

權限，但獨立董事藉股東會

召集權參與公司經營權角力

現象層出不窮，引發獨立董

事不夠「獨立」之質疑。 

二、准許個別獨立董事召集股

東會易生股東會「雙胞」現

象，股東會決議之合法性更

常衍生後續爭議。惟在公司

董事會消極不召開股東會或

審計委員會認定為公司利益

而有必要之情形下，增列第

三項修正由審計委員會為主

體發揮監察功能召集股東會

。 

三、因應增列第三項，原有項

次依序向後修正。 

 


